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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部分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自2025年4月9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新增回购股

份362,884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为保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总经理黄源浩先生持有的特别表决权比例不高于56.62%，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将其持有的75,117份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

份，转换后黄源浩先生持有的特别表决权比例与转换前一致，此次转换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具体情况如下：

一、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的主要内容

（一）特别表决权设置的基本情况

2021年1月30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奥比中光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的方案〉的议案》，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上市前股份由具有特别表决权的股份（以下简称“A

类股份” ）及普通股份（以下简称“B类股份” ）组成，其中A类股份为82,800,000股，由公

司控股股东黄源浩先生持有。除股东大会特定事项的表决中每份A类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

量应当与每份B类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以外， 每份A类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为每份B

类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的5倍。

（二）本次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1,563,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均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自

2025年4月9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累计新增回购股份362,88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对应需将75,117份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 2025年5月12日，公司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将黄源浩先生持有的75,117份特别

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 转换后黄源浩先生持有的特别表决权比例与转换前一致，仍

为56.62%。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每股表决权

数量

表决权总量（票） 表决权比例

回购及

转换前

A类股份 黄源浩 82,551,398 5 412,756,990 56.62%

B类股份

黄源浩及其他股东 316,248,631 1 316,248,631 43.38%

公司回购专户 1,200,971 0 0 0.00%

合计 400,001,000 - 729,005,621 100.00%

回购及

转换后

A类股份 黄源浩 82,476,281 5 412,381,405 56.62%

B类股份

黄源浩及其他股东 315,960,864 1 315,960,864 43.38%

公司回购专户 1,563,855 0 0 0.00%

合计 400,001,000 - 728,342,269 100.00%

注：公司回购专户指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二、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部分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

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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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公司关联人：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图书城”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截止本

公告日，公司为北方图书城所作的担保余额总计为12,00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 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 特别风险提示：北方图书城2024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该事项已经公司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提醒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北方图书城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

“兴业银行沈阳分行” ）申请额度为3,000万元的银行授信，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信用证、贴现等业务，期限为2025年5月7日至2026年5月6日。由公司为其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所属公司办理银行授信并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所属公司及所属公司之间为办理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金额总计5.3亿元，期限一年，在总额度内，担保额度可以在公司范围内进行内部调剂。 详细

内容请见公司临2024-010号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北方图书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242661266R，成立时间：1995年2月16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住所：沈阳市沈河区五爱街2号，法定代表人：傅海军，主营图书、报

纸、期刊、音像制品批发、零售，餐饮及文化用品销售等业务。 本公司现持有北方图书城

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数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7,958.57 66,876.46

负债总额 60,344.06 60,860.22

净资产 7,614.51 6,016.24

营业收入 17,826.19 3,739.09

净利润 -5,763.18 -1,598.2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兴业银行沈阳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北方图书城办理银行授信业务

提供担保。 担保最高金额为债权本金3,000万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担

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贴

现等业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北方图书城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从事图书零售、餐饮及文化用品销售等业务，目前

经营状态正常。本次公司为其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有助于其及时补充经营所需资金，进

一步拓展经营业务，实现更好发展。

五、董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与所属公司及所属公司之间为办理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金额总计

5.3亿元，期限一年。 具体金额以与相关银行协商后的实际发生额为准。

该事项已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5.3亿元，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总额为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的比例分别为20.34%、5.76%。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逾期担保，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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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贵州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以网络远程方式召开2024年度贵州辖区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就投资者关心的公司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

了沟通和交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于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下午15:40-17:

40在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召开。 关

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事项， 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5年贵州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

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并征集问题的公告》(2025-028）。

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千帆先生，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郭珂女士，公司

独立董事陈世贵先生参加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

答整理如下：

问题一：请问郭总未来公司的盈利增长点主要在哪些方面？对业绩的提升有多大的预期？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4年OTC渠道营收占比大幅上升，未来还将是公司

销售渠道的建设重点。具体请参看《2024年年度报告》中“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感谢您

的关注！

问题二：请问张总面对中药行业的竞争，公司认为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是什么？将如何

持续提升竞争力？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目前主要优势包括品牌优势、产品优势、全产业链优

势、生产技术优势以及团队优势。具体请参看《2024年年度报告》中“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

分析” 。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三：你好，儿童呼吸用药发展稳定了，公司是否有新的利润增长点？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近几年通过外延并购，拓展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目前

拥有多个潜力品种，随着这些品种销售规模的扩大，预计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感

谢您的关注！

问题四：请问张总经理，面对这样的股价，公司是不是考虑拓展海外业务新市场？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如公司未来有此类计划，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进行披

露。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五：郭总，你好！ 请问贵公司2024年主要产品毛利率较23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GMP二期厂房于2024年投入使用，新增的折旧、摊销

使得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较之前略有下降。 谢谢您的关注！

三、其他说明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敬请关注全景路演（http://rs.p5w.net）。公司

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并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

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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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烟台睿创微纳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

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了《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并于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8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 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内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

见。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收到个别员工的咨询，相关部门已做解释说明。除此之外，公

司监事会未收到其他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2、关于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公司子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与《激励计划（草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相符，均为公司推出《激励计划（草案）》时在公司或其子公司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

技术骨干及业务骨干。 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

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072� � � � � � � �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056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项目备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资子公司包头天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包头市天之和磁材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分别取得了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签发的《项目备案告知书》。

● 本项目尚处于前期备案阶段，相关土地使用权、能评、环评、建设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

等手续尚在办理中。 最终项目投资总额、建设规模、投资方式等事项以公司董事会等有权机关

决策后实际投资为准。 受国家政策法规、政府机构审批进度、公司资金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项

目投资额度、实施进度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未来可能存在政治、经济、市场等不可预判或

不可抗力等不确定因素及一定的管理风险，从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预计收益等情况。 公司将

根据上述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项目备案的基本情况

近日，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包头天和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和新材料” ）、全资子公司包头市天之和磁材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之和” ）分别取得了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签发的《项目

备案告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天和新材料取得的《项目备案告知书》

项目单位：包头天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505-150271-07-01-536645

项目名称：高性能稀土永磁及组件、装备制造与研发项目

建设地点：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春华路以北，星辉路以西

总投资：10,000万元

建设规模及内容：高性能稀土永磁及组件、装备制造生产线、厂房及公辅设施

（二）天之和取得的《项目备案告知书》

项目单位：包头市天之和磁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503-150271-07-01-287163

项目名称：高性能稀土永磁生产设备制造与研发项目

建设地点：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春华路以北，星辉路以西

总投资：5,000万元

建设规模及内容：建设规模：年产一次成型浮动全自动磁场压机100台；连续真空烧结

炉20台；单体烧结炉50台；智能高效气流磨20台；全自动连续甩带炉10台等。 建设内容：建

设高性能稀土永磁生产设备制造生产线，购置卧式加工中心（镗铣床结构）；数控龙门铣

床；数控镗铣床；激光切割机，卧式车床；立式车床；激光焊机；检漏仪；折弯机等并配套公辅

设施。 建设研发中心。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投资符合国家及当地政府相关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对公司中长期

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经审批通过后，公司将采用谨慎和稳健的投资方式，对项目进行分期

实施。 不影响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1、本项目尚处于前期备案阶段，相关土地使用权、能评、环评、建设规划许可和施工许

可等手续尚在办理中。最终项目投资总额、建设规模、投资方式等事项以公司董事会等有权

机关决策后实际投资为准。受国家政策法规、政府机构审批进度、公司资金状况等多种因素

影响，项目投资额度、实施进度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未来可能存在政治、经济、市场等不可预判或不可抗力等不确定因素及一定的管理

风险，从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预计收益等情况。

3、公司将根据上述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天和新材料取得的《项目备案告知书》；

2、天之和取得的《项目备案告知书》。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057� � � � � � � �证券简称：紫燕食品 公告编号：2025-041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75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上海紫燕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200万股，每股发行

价为人民币15.15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36,300,000.00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565,203,207.57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22〕第ZA15887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管理、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已对募

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用于

存放上述募集资金，以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安徽云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310066674013006064887 信息中心建设项目 已注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0050122000525595 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 正常使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10066674013006633559 信息中心建设项目 正常使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大道支行 海南云紫食品有限公司 121947383210518

海南紫燕食品加工生产基地

项目

正常使用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募投项目 账户状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大道支行 安徽云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121931344910333 宁国食品生产基地二期 正常使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 重庆紫川食品有限公司 98280078801900004251 荣昌食品生产基地二期 正常使用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安徽云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61210831091039378 仓储基地建设项目 正常使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安徽云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31050178360000007107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本次销户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终止并变更、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内容、内部投资结构及延期

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并将“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尚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 。 2025年5月8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的《紫燕食品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终止并变更、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内容、内部投资结构及延

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公司已按上述决议将“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对应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闵行支行（账号31050178360000007107）账户余额全部转入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闵行支行（账号70050122000525595）用于“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 。

为了便于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的管理， 近日公司对募集资金账户 （账号

31050178360000007107）办理了销户手续，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

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也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4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2025-019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3、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3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莱州市城港路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三楼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世伟女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61人，代表股份539,494,832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880,000,000股的61.3062%。 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

或 列 席 了 会 议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2人，所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532,919,259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60.5590%。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59人，所持有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为6,575,5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47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59人，代表股份6,575,57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74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9人，代表股份6,575,573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7472%。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39,185,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7％；反对

12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9％；弃权18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6,1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947％；反对12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48％；弃权180,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04％。

（二）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39,182,1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0％；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1％；弃权17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2,8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445％；反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61％；弃权177,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94％。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539,182,1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0％；反对

1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1％；弃权1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2,8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445％；反对13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801％；弃权18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54％。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39,181,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0％；反对

13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9％；弃权17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2,4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384％；反对13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94％；弃权179,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222％。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39,174,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6％；反对

14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4％；弃权17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55,2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289％；反对14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41％；弃权178,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07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39,168,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95％；反对

13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2％；弃权1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49,1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0362％；反对13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831％；弃权196,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80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金融机构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37,963,1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1％；反对

1,356,2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14％；弃权175,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43,84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7058％；反对1,356,2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253％；弃权175,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90％。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39,183,6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3％；反对

13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弃权1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4,3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673％；反对13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953％；弃权18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374％。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35,624,5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26％；反对

3,670,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3％；弃权199,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5,32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1420％；反对3,670,4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8194％；弃权199,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8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35,605,3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91％；反对

3,680,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22％；弃权209,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6,12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8501％；反对3,680,4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9715％；弃权209,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84％。

（十一）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唐世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同意选举票数为538,523,37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选举票数为5,604,114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262％。

2、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吴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同意选举票数为538,523,369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选举票数为5,604,11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262％。

3、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姜卫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同意选举票数为538,521,421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选举票数为5,602,16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966％。

4、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张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同意选举票数为538,521,360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选举票数为5,602,10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956％。

5、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毛丽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同意选举票数为538,521,372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选举票数为5,602,11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958％。

6、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丁照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同意选举票数为538,531,373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选举票数为5,612,114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479％。

上述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

选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十二）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海英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同意选举票数为538,523,361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选举票数为5,604,10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261％。

2、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谢瑞芝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同意选举票数为538,521,354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选举票数为5,602,0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955％。

3、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李庆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同意选举票数为538,531,402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选举票数为5,612,14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483％。

上述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

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25

年4月23日刊登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

论性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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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6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19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程诚女士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七)会议的通知：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4月24日分别披露了《公司关于

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2）、《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八)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

东大会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含

5%）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7人，代表股份372,795,7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999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数为358,029,6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754%；网络投票股东为239人，代表股份数为14,766,

0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39%。

中小投资者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41人，代表股份

14,767,3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533,8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50％；反对2,7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9％；弃权

48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505,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9111％；反对2,7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8293％；弃权48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95％。

（二）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526,6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31％；反对2,5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2％；弃权

744,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9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498,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8624％；反对2,5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0958％；弃权744,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19％。

（三）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419,9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45％；反对2,70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62％；弃权

668,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91,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1398％；反对2,70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3330％；弃权668,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72％。

（四）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532,6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47％；反对2,78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4％；弃权

477,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504,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9030％；反对2,78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8666％；弃权477,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04％。

（五）公司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0,081,3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19％；反对2,5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9％；弃权

13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052,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1.6186％；反对2,5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4405％；弃权13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9％。

（六）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419,1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42％；反对3,23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2％；弃权

1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90,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1344％；反对3,23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8932％；弃权1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24％。

（七）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301,6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27％；反对3,39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97％；弃权

10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273,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3387％；反对3,39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9644％；弃权10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8％。

（八）公司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634,6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08％；反对7,980,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08％；弃权

180,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60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4.7354％；反对7,980,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4.0433％；弃权180,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3％。

（九）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758,2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3,73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7％；弃权

29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29,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2.6590％；反对3,73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5.3135％；弃权29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4％。

（十）公司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89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796％；反对7,85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57％；弃权

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86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4716％；反对7,85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1579％；弃权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4％。

（十一）公司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185,8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87％；反对6,963,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78％；弃权

64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157,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4679％；反对6,963,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1515％；弃权64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06％。

（十二）公司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214,2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93％；反对2,7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9％；弃权

79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85,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7472％；反对2,7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8557％；弃权79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70％。

（十三）公司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376,9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51％；反对3,88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25％；弃权

1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764,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2.8943％；反对3,88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6.2883％；弃权1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3％。

鉴于本议案涉及董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关联股东程诚、胡鹏、徐敏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份数416,000股。

（十四）公司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211,9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80％；反对4,0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84％；弃权

12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551,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4520％；反对4,0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7.7023％；弃权12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8％。

鉴于本议案涉及监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关联股东董庆、蔡传永回避表决，回避表

决股份数368,050股。

（十五)公司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0,262,9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06％；反对2,05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0％；弃权

4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34,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2.8487％；反对2,05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8840％；弃权4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73％。

（十六）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559,2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88％；反对6,987,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43％；弃权

24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530,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0.9965％；反对6,987,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3170％；弃权24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65％。

（十七）公司关于控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155,9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35％；反对3,7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2％；弃权

1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911,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3.8898％；反对3,7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2719％；弃权1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3％。

关联股东程诚、董庆、胡鹏、徐敏、蔡传永回避表决，共计持有股份784,050股。

上述议案16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万晓宇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4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